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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重庆市璧山区气象灾害

预防管理办法的通知
璧山府办发〔2021〕1 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工作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重庆市璧山区气象灾害预防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第 118

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1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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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璧山区气象灾害预防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了防御气象灾害，避免、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

失，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根据《重庆

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重庆市璧山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负责统筹协调

全区气象灾害应急联动预警预防体系的组织管理，下设区气象灾

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，设在区气象局（简称“区气象防办），负

责具体日常事务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成员单位、相关企事业单

位，负责开展本行业、本单位的气象灾害预警预防组织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各镇街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负责开展所辖村、社及

企事业单位的气象灾害预警预防组织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成员单位、相关企事业单位

及各镇街要构建完善的气象灾害预警预防组织管理体系、人员队

伍体系、应急预案体系、监督考核体系。

第六条 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各镇街要按照气

象灾害预警预防工作需求，对监测数据、灾害风险隐患点数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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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象灾害防御重点部位等基础数据进行汇交共享。

第七条 区气象防办定期组织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成员单

位开展全区年、季、月气象灾害风险趋势的会商研判，不定期组

织突发重大气象灾害风险趋势会商研判，并将会商研判成果及时

向成员单位、涉灾部门、各镇街进行通报。

第八条 区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实行分级发布管理。区气象防

办负责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成员单位、涉灾部门及镇街的气象

灾害预警信息发布工作，区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本

行业以及下属企事业单位气象预警信息发布工作，镇街负责本辖

区内村社、企事业单位气象预警信息发布工作。

第九条 区气象防办发布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后，区气象

灾害防御指挥部成员单位、涉灾部门及镇街应启动联动响应，并

开展相关应急防范处置工作，当镇街辖区内出现灾情、险情后，

应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。

第十条 区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应及时向广大社

会公众刊载、播发重大气象灾害预警类信息，行业、部门、镇街

要充分利用现有媒介资源及时向辖区内民众进行重大气象灾害

预警信息多渠道传播。

第十一条 区气象防办负责全区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

台的运行管理及人员技术培训，并负责全区的气象灾害防御科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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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的组织管理。

第十二条 区气象防办负责对全区各级的气象灾害防御工

作运行情况予以监督、考核管理，并将年度工作情况上报区减灾

委。

第十三条 区发展改革、财政、民政、商务、电力、通信等

部门，按照职能职责，做好资金、计划、物资、供电、通讯等保

障工作，确保气象灾害预警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有力有序开展。

第十四条 气象灾害预警预防工作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

件有关规定，实行奖励和追责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原《璧山县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璧山县自然灾害预警预防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璧

山府办发〔2013〕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